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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之深

媒体记者 2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近日联合公安

部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其中要求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避免“唯结果论”“谁受伤谁有理”，受到关

注。

这并不是有关部门第一次提出司法意见。例如，2020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

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向社会公布，要求切实防止“谁能闹谁

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

剑指“唯结果论”“谁受伤谁有理”，以严正理念和清晰标准

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信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不必讳言，“唯结果论”“谁受伤谁有理”的问题，在现实中

是存在的，往往引发巨大争议，不利于法治精神的弘扬。

2022 月 9 月，福州晚报曾报道，在福州，外卖员梁某停车

时，电动车灯照射到某单位保安陈某与张某的眼睛。双方发生

口角，其中 1 名保安用道闸遥控器砸向梁某，梁某随即返身欲

和2名保安理论，进而被2名保安击打。梁某先发出警告，并在

后退躲闪的过程中挥拳回击，双方纠缠在一起。经鉴定，梁某

的伤情系轻微伤，而梁某的挥拳回击，造成保安陈某轻伤二级

的后果。梁某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提请审查逮捕。

如果单纯依照伤情，既然够得上轻伤标准，“问刑”也并非

突兀。但问题在于，全览整起事件，梁某是在被动情况下特别

是躲避过程中为了保护自己而作出反击的，具有典型的正当防

卫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严厉追究梁某的故意伤害

责任，则明显落入“唯结果论”“谁受伤谁有理”的窠臼，制造不

公。

好在检方及时“纠错”。经办检察官反复调查走访后，召

开公开听证会，最终认定梁某行为表现出防卫性和一定节制

性，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不负刑事责任。这个“反转

型”认定令人欣慰，但令人不无忧虑的是，这类错误判定并不

鲜见，且并非皆能得到及时纠正。正如一位刑法学专家所

言，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在案件性质判断时存在机械武断的判

断思路，只要存在互殴行为，不问起因和过程，常常“唯结果”

以故意伤害论处。

这种机械的、糊涂的论处方式，给当事人带来十分糟糕、痛

苦的人生影响，令人痛心、反思不已。对于此类倾向，必须以法

治之力扭转。

应该看到，一些轻伤害案件中的责任判定失误，并非执法

者故意为之。在司法实践中，互殴型故意伤害和正当防卫往往

缺乏界限，这是客观事实。因而，要想“断案”精准，首先要有精

准界限。前述司法指导意见的推出，起到的正是厘清界限、提

供准绳的作用。例如，《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

意见》指出，如果犯罪嫌疑人只是与被害人发生轻微推搡、拉扯

的，或者为摆脱被害人拉扯或者控制而实施甩手、后退等应急、

防御行为的，不宜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伤害行为。这类明

细要求，有利于减少和杜绝错判，为无辜者撑腰，伸张正义。

据统计，2022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轻伤害案件7万余件，

且多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或者偶然事件引发。这说明轻伤

害案件数量众多，与群众生活并不“遥远”。坚持法理情统一，

维护公平正义，是惩恶扬善的要旨。唯有准确把握界限，防止

不当认定，才能避免“误判伤害”，让正气和信心深植于大地上。

特约评论员 克鲜

父亲癌症晚期病重，向公司请假一周看护，公司

不准假怎么办？近日，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信报

道，在请假未获批准的情况下，37 岁的李先生回家照

看病危父亲，被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李先

生不服，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须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该公司不服仲裁结

果，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认定公司系违法解除，应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113520元。

相信无数普通劳动者都会为法院的判决点赞：

劳动纪律很重要，但是一个儿子在癌症晚期老父亲

的床头尽孝一样重要。李先生是违反了公司的请假

规定，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公司不近人情，竟然不准假

让儿子给老父亲尽孝。须明白，劳动者是人，不是机

器。

为了充分保护劳动者权益，我国劳动合同法对由

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做了严格限

制。该案中，李先生的原单位将其旷工作为“严重违

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解除劳动合同。但是，

李先生的“旷工”，并不是对单位规章制度的挑衅，而

是充满着无奈。古话说：“百善孝为先”，为病床上的

父母尽孝心，是人之常情，也是任何单位的规章制度

应该予以考虑、包容的。而李先生的原单位却不批准

这个再正常不过的请假要求，导致李先生不得不“旷

工”去照顾癌症晚期的父亲。

对于不通人情的单位，劳动法规要拿出温度，守

护人之常情，不能纵容了刻薄和冷血。正如法院在判

决中所指出的：“公司在明知其父亲重病的情况下，仍

以请假材料不全、未经审批为由，要求李某到岗，显然

未注意到劳动关系的人合性，未尽到用人单位对劳动

者的照顾义务。”公司这样的做法违反人性，触碰到了

法律的底线和道德的红线，法院予以撤销是必然，法

院的判决也明明白白地宣示了这种冷血做法的违法

性、不正当性。

企业的竞争压力不能转化成对劳动者正当权益

的无限压榨，剥夺劳动者的基本休息权，侵害善良风

俗、人伦关系。事实上，之前也时有企业被曝出拒绝

员工返乡奔丧、照料生病父母的合理要求，动辄挥舞

起“旷工”“开人”的大棒，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的判决，真正为劳动者正常尽孝撑了腰，捍卫劳

动法“以人为本”的底色，也是向那些不讲情理的企业

亮出黄牌警告。

照顾癌症父亲算“旷工”？
捍卫劳动法“人”的底色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OAMC浙-2023-A-3-001，
2023年2月16日签署），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
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东方资产联系电话：18817783081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96625895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基准日：2022年10月3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浙江天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拜丽德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红星水产冷冻有限公司

温州乔邦时代商场有限公司

温州市长江能源海运有限公司

温州嘉恒磁业有限公司

浙江国阀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纳嘉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意奔玛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华育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科博特钴镍有限公司
宁波云环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金

9194538.36

33035430.93

9578305.27

11996505.28

71598955.04

7684882.46

13586596.91

8438865.41
27300532.20
5000000.00
30860175.39
7980000.00

236254787.25

欠息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3742682.91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58808284.95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4835709.77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9183332.28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13353130.07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3471992.00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31650534.96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5095248.63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29291575.70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14年6月27日的利息为人民币554600.00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18年7月22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2131012.09元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止2013年9月30日的利息为人民币54250.84元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浙江天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瑞安市潘岱街道下湾村的厂房，
建筑面积3170.29㎡、土地面积为6060.5㎡。

/

/

陈少华、刘小菊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龟湖路46弄20号102室（现门牌55
弄20号102室）的住宅，建筑面积42.22㎡

/

/
浙江国阀科技有限公司名下龙湾区沙城街道八甲村章家桥路16号，该抵
押物已处置，款项在浙江国阀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账户，待分配

/
/

程万曙名下位于温州市火车站前东小区站前商厦六层的房产，面积784.43㎡

担保人

金圣真、张晓瑞、张献仁、王小娜、石权法

温州市港陆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拜丽德少年服饰有限公司、温州泰恒光学有限公司、浙江泰
恒光学有限公司（破产）、郑秀东、郑利珍
瑞安市宏都水产冷冻有限公司（破产）、瑞安市海洋水产冷冻有限公司（破产）、林小金、蔡一明、
蔡阿文、蔡一锋

浙江雪歌服饰有限公司（现用名：浙江丽凯服饰有限公司）、刘小菊、陈少华、李洲、王肖丹

高邦集团有限公司（现用名：河田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市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杨选建、浙
江长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破产）、万芳荣（死亡）
陈建、叶金雷、温州市高荣企业有限公司

浙江特一阀门有限公司、王国荣、王国勋

温州大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袁建达、季家有
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破产）、上海意奔玛滤清器有限公司、云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秀琴、余安明
廖秀英、程万曙、温州市泰申证件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安海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金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璟月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陈韶峰、徐波
宁波登天氟材有限公司、宁波美迪电器有限公司、崔登来、宁波登顶客服饰有限公司

日前，由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实施，杭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牵头起草的《残疾人就业服务规范》正式发布。

新华社 王鹏 作

助力就业

“谁受伤谁有理”
当用法治之力扭转


